
…
社
會
福
利
與
社
會
治
安
關
聯
性
的
探
討
曾
文
昌
…

世
盟
、
前
川

1=1 

社
會
治
安
是
國
家
賴
以
生
存
發
展
的
基
石
，
刑
事
與
政
策
犯
罪
的
發
生
，
對
社
會
治

安
影
響
最
鉅
。
僅
就
刑
事
犯
罪
而
言
，
以
暴
力
犯
罪
最
為
嚴
重
，
它
包
括
殺
人
、
故
意
傷

害
、
強
盜
搶
奪
、
強
姦
、
恐
嚇
、
據
人
勒
贖
和
劫
害怕
可
由
等
項
，
除
此
之
外
，
青
少
年
犯

罪
、
賭
博
犯
罪
、
色
情
犯
罪
等
對
治
安
亦
有
不
良
影
響
，
圍
內
學
者
對
前
述
犯
罪
紛
紛
提

出
肪
治
的
良
策
，
在
衡
量
各
類
建
議
的
同
時
，
通
常
都
會
汲
取
德
國
刑
事
法
學
家
李
斯
特

的
主
張•• 

「
最
好
的
刑
事
政
策
就
是
社
會
政
策
」
。
換
言
之
，
學
者
針
對
近
年
來
臺
灣
地

區
日
趨
昇
高
的
犯
罪
狀
況
，
相
當
強
調
社
會
福
利
政
策
在
改
善
社
會
治
安
的
重
要
性
，
醬

油
U
F

第
一
、
7
庭
字
教
授
在
論
及
我
國
家
發
展
中
所
面
臨
的
許
多
社
會
問
題
(
包
括
社
會

治
安
問
題
等
)
時
，
主
張
要
有
計
畫
，
有
步
驟
的
擬
定臺
灣
地
區
國
家
發
展
方
略
，
其
申

最
重
要
者
在
於
(
註
一
)•• 

村
徹
底
按
討
現
行
社
會
福
利
政
策
，
避
免
表
面
功
夫
性
質
的
救
濟
手
段
，
更
不
可
以

做
秀
的
心
理
辦
社
會
福
刺
。
社
會
行
政
當
局
應
說
如
何
建
立
各
種
性
質
的
全
民
保
險
，
提

出
阿
扎
(
繼
可
行
的
計
畫
，
而
不
可
仰
仗
社
會
捐
款
解
決
問
題
。

口
決
策
當
局
應
適
時
很
接
民
生
主
義
國
策
，
規
劃
社
會
資
源
分
配
的
指
導
性
政
策
。

過
去
經
濟
居
優
的
政
策
，
固
然
可
以
解
決
由
不
足
而
導
致
的
貧
窮
問
題
，
但
今
後
如
何
使

社
會
資
源
分
配
更
合
理
化
，
以
平
息
不
均
的
問
題
，
應
為
當
務
之
急
。

第
二
、
林
騰
緝
先
生
在
「
經
濟
發
展
與
工
作
環
境
的
人
道
化
」
(
註
一
一
)
一
丈
中
，

指
出•• 

「
我
們
的
社
會
，
自
然
已
經
透
過
經
濟
發
展
，
累
積
了
相
當
多
的
財
富
，
解
決
了

基
本
的
次
食
生
活
問
題
，
『
就
必
須
更
進
一
步
的
來
考
量
，
改
良
維
護
生
命
尊
嚴
與
提
高

人
生
價
值
的
各
項
社
會
福
利
制
度
』
'
積
極
地
來
消
除
國
民
工
作
生
活
濃
境
中
危
險
與
痛

苦
的
因
素
。
」

第
三
、
民
國
入
十
年
三
月
，
日
籍
女
孩
井
口
真
理
子
來
蓋
旅
遊
失
蹤
察
債
蔽
，
凶
手

劉
學
強
坦
京
分
屁
殺
人
。
學
者
陳
新
民
會
揖
「
井
口
啟
示
錄
」
一
﹒
叉
，
指
出•• 

「
井
口
真
理
子
的
集
件
，
在
警
方
銀
而
不
捨
追
查
下
，
已
經
逮
捕
了
嫌
犯
劉
學
強
，

全
察
已
到
了
破
案
邊
緣
。
這
個
不
幸
的
案
件
，
我
國
人
除
了
要
對
苦
主
家
人
間
表
哀
悼
外

，
也
一
該
深
深
的
感
到
我
們
的
社
會
，
已
經
閃
出
令
人
憂
慮
的
紅
燈
。
首
先
，
嫌
犯
手
法
的

殘
酷
，
井
口
被
嫌
犯
分
屍
溼
沒
的
犯
罪
手
法
，
在
近
幾
年
來
已
數
見
不
鮮
。
這
種
令
人
髮 ~ 61 一月九三F一十八罔氏卒中



指
，
眠
不
尊
重
他
人
之
生
命
在
先
，
且
凌
辱
他
人
之
屍
健
在
後
的
暴
行
，
以
前
發
生
時
，

都
會
輔
動
一
時
，
人
人
憤
慨
。
但
是
，
由
現
在
國
人
似
乎
已
『
司
空
見
慣
』
的
反
應
，
是

否
會
令
我
們
擔
心
「
行
為
有
』
及
社
會
大
樂
對
這
種
殘
忍
行
為
的
『
平
常
心
』
，
可
能
導

致
類
似
案
件
的
寶
延
?
」

「
而
撿
嫌
犯
劉
學
強
供
稱
，
他
以
前
常
用
十
字
可
獵
殺
野
犬
，
賣
給
吞
肉
店
。
這
種

身
如
恆
崖
，
常
無
定
業
的
人
，
正
是
社
會
最
易
產
生
犯
罪
的
危
險
族
萃
，
也
是
社
會
的
邊

際
人
。
狡
們
不
知
道
說
們
的
社
會
到
底
還
有
多
少
這
種
『
治
安
地
雷
』
潛
伏
、
混
跡
在
計

程
車
棠
，
街
上
行
人
及
黑
暗
角
落
?
警
察
機
關
有
無
列
冊
往
訪
，
提
供
協
助
與
表
達
國
家

社
會
之
間
懷
?
就
後
耘
的
意
義
而
言
，
德
國
一
位
著
名
的
刑
法
學
者
李
斯
特
的
名
言
『
最

好
的
刑
事
政
策
就
是
社
會
政
策
』
p

恐
怕
便
是
叫
做
貼
切
的
指
針
了
。
」
(
註
三
)

節
凹
、
就
國
人
最
關
心
的
背
少
年
問
題
而
論
，
學
者
張
華
說
教
授
在
「
少
年
犯
罪
預

防
及
矯
治
」
一
書
中
指
出•. 

「
防
治
犯
罪
的
最
基
層
工
作
必
須
自
社
會
建
設
著
手
」
'
「

在
防
治
少
年
犯
罪
的
治
標
工
作
芳
法
，
放
們
可
以
提
出
若
干
具
有
時
效
的
策
略
方
法
，
然

而
返
木
師
原
，
當
我
們
討
論
防
治
少
年
犯
罪
的
治
本
原
則
時
，
我
們
必
須
從
社
會
建
設
著

手
。
」
(
註
四
)

如
五
、
威
爾
遜

(
M﹒
。
-
4〈
己
的
。
口
)在
「
警
察
能
預
防
犯
罪
嗎
?
」
一
文
中
指
出

「
給
持
治
安
工
作
的
警
察
在
面
對
犯
罪
偵
防
時
，
不
顧
社
會
配
合
的
重
要
性
(
意
謂

木
從
社
會
建
設
著
手
)
，
而
只
求
警
察
本
身
的
變
革
(
如
改
變
動
區
巡
邏
方
式
)
，
對
治

安
的
改
善
成
故
有
限
。
」
(
註
五
)

綜
結
前
述
，
可
知
社
會
福
利
措
施
的
推
行
有
益
社
會
治
安
的
論
點
是
廣
受
支
持
的
，

究
竟
這
種
論
說
是
不
是
正
確
的
呢
?
換
言
之
，
社
會
福
刺
與
社
會
治
安
兩
者
關
聯
性
究
竟

如
何
呢
?社

會
福
利
與
社
會
治
安
之
間
關
係
究
竟
達
到
何
種
程
度
，
很
難
給
予
斬
釘
截
鐵
的
答

棠
，
因
為
社
會
、
文
化
、
歷
史
、
正
統
性
都
是
重
要
性
的
變
數
，
各
國
國
情
不

-
p
影
響

也
各
自
不
同
，
因
果
關
係
，
自
難
定
論
。
然
而
，
有
很
多
的
立
論
說
開
兩
者
有
很
密
切
的

關
係
，
至
少
社
會
一
晒
刊
是
沖
著
社
會
問
題
(
包
括
治
安
問
題
)
而
衍
生
的
，
而
其
功
能
在

維
持
一
個
共
有
經
濟
與
社
會
安
全
和
安
定
的
情
境
。
按
:
社
會
福
刑
的
功
能
在
於

•• 

(
註

六
)

H
維
持
自
由
的
經
濟
秩
序
與
尋
求
適
度
的
經
濟
成
長
。

口
謀
求
人
盡
其
才
與
才
盡
其
用
的
充
分
就
業
，
防
止
失
業
恐
慌
。

因
維
持
國
民
所
得
與
財
富
分
配
之
合
理
公
平
，
縮
短
貧
富
差
距
。

側
一
童
年
時
代
的
社
會
安
全
保
障
。

國
壯
年
時
代
的
社
會
安
全
保
障
。

開
老
年
時
代
的
社
會
安
全
保
障
。

附
體
能
殘
障
者
的
社
會
安
全
保
障
。

凡
此
，
似
乎
尚
未
能
滿
足
於
閱
確
答
案
的
取
得
，
如
果
要
更
進

一
步
確
認
兩
者
的
關

係
P
就
單
三
晒
利
國
家
之
歷
史
發
展
做
縱
向
比
較
，
以
及
就
數
個
福
利
國
家
之
間
的
社
會

治
安
做
橫
向
的
比
較
，
應
該
是
較
符
合
客
觀
和
科
學
的
方
法
。
就
前
者
而
昔
日
，
英
國
可
說

是
社
會
福
利
演
展
最
久
的
國
度
，
可
以
之
做
學

一
比
較
的
範
例
(
在
此
擬
從
略
)
。
橫
向

比
較
若
選
擇
先
進
的
美
國
、
英
國
、
日
本
，
以
及
與
我
國
發
展
程
度
相
當
的
韓
國
，
將
可

一
窺
社
會
福
利
與
社
會
治
安
關
聯
性
之
究
竟
。

貳
、
先
進
國
家
社
會
福
利
措
施
堪
稱
理
想

福
利
國
家
係
正
式
誕
生
於
一
九
五
0
年
代
，
自
始
迄
今
，
歐
日
等
先
進
國
家
對
於
社

會
福
利
的
關
心
和
各
項
措
施
之
完
備
，
堪
稱
相
當
理
想
，
此
較
之
我
國
社
會
福
利
的
容
有

亦
足
之
處
，
更
加
能
夠
凸
顯
彼
等
之
周
延
和
理
想
。
按

•. 

行
政
院
研
考
會
會
將
我
國
與
其

他
國
家
的
社
會
項
目
作
過

一
項
比
較
研
究
，
結
果
發
現
我
國
在
社
會
安
全
的
措
施
上
開
顯

木
足
，
在
老
人
社
會
、
殘
障
福
利
上
也
多
有
缺
失
，
詳
如
表
一
。

除
前
述
外
，
吾
人
參
照
世
界
銀
行
所
發
表
的
統
計
數
字
，
可
以
知
道
先
進
國
家
在
社

會
福
利
的
投
資
方
面
，
比
我
國
及
韓
國
的
中
央
政
府
總
支
出
比
例
高
出
甚
多
，
所
謂
一
分

錢
一
分
貨
，
顯
見
彼
等
社
會
福
利
措
施
要
比
我
們
好
很
多
的
道
理
。
各
國
福
利
支
出
佔
總

預
算
比
例
詳
如
表
三
。

學
、
各
國
犯
罪
狀
況
之
比
較

依
據
前
述
各
閻
犯
罪
統
計
資
料
概
況
，
吾
人
者
進
一
步
比
較
這
些
國
家
的
竊
盜
罪
、

期九十五茅于'j 手表發區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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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與其他國家社會項目比較裝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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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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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林做索、陳明男給簣，社會為利與行政 (iL-I=)。

各國社會福利支出在中央政府總支出百分比

(1988'-""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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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1 (註入〉。
2. 中莘民國之十k年財政統計年耘，玄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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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
力
犯
罪
中
的
殺
人
罪
和
強
姦
罪
3

可
以
看
出
如
下
的
結
果•• 

件
竊
盜
犯
罪
之
比
較•. 

科
閻
竊
盜
罪
犯
罪
人
數
不
少
，
但
若
僅
以
竊
盜
罪
受
理
笑
件

和
破
案
率
數
值
來
比
較
的
話
，
也
一
九
八
七
年
至
一
九
八
入
年
各
國
竊
盜
犯
發
生
件
數
之

統
計
得
知
，
美
國
三
年
來
皆
府
首
位
，
向
一
九
入
七
年
之
一
千
二
百

O
二
寓
四
千
入
百
件

情
至
一
九
入
九
年
的
一
千
二
百
六
十
萬
瓦
千四
百
件
;
其
次
是
英
國
(
最
高
為
一
九
八
七

年
的
二
百
九
十
萬
六
千
一
百
間
十
一
件
)
、日木
(
最
高
為
一
九
八九
年
的
一
百
凹
十
八

向
三
千
五
百
件
)
、
韓
國
(
最
向
為
一
九
八
七
年
的
十
萬
二
千
五
百
三
十
三
件
)
，
我
國

最
少
(
一
九
入
六
年
最
高
時
僅
三
萬
三
千O
入
0
件
)
。
這
些
數
據
顯
示
竊
盜
犯
係
各
國

普
通
之
犯
罪
行
為
。
不
過
，
由
於
各
國
人
口
數
不
同
，
故
就
發
生

率
觀
察
，
英
國
竊
盜
之

發
生
率
反
而
高
於
笑
間
，
居
各
聞
之
首
位
(
最
高
為
一
九
八
七
年
之
每
十
萬
人
五
千
入
百

0
:
一
件
)
，
其
次
依
序
為
美
國
、
刊
木
、
韓
閣
，
說
國
最
低
(
詳
表
立
一
)
。

自
以
上
數
據
之
比
較
，
可
知
狡
國
竊
盜
犯
與
他
國
較
之
，
並
不
算
太
嚴
重
，
由
一
九

八
六
年
至
一
九
八
八
年
之
發
生
件
數
及
發
生
率
也
逐
年
降
低
，
不
過
，
或
巾
於
竊
盜
犯
之

手
段
日
新
月
異
，
導
致
破
案
率
也
逐
年
下
降
，
假
得
重
視
。

口
殺
人
犯
罪
之
比
較•• 

各
國
殺
人
揮
之
構
成
要
件
雖
多
少
有
所
設
異
，
但
若
以
此
罪

淪
為
限
來
看
統
計
數
偕
可
以
比
較
出
雨
下
。

和
竊
盜
犯
較
之
，
殺
人
狙
嵐
重
大
犯
罪
，
各
國
刑
法
規
定
之
法
定
刑
度
亦
較
竊
盜
犯

來
得
重
，
比
較
各
國
一
九
入
六
年
至
一
九
入
九
年
殺
人
犯
之
發
生
件
數
，
美
國
高
居
第
一

位
，
其
次
為
英
國
(
英
國
是
逐
年
增
多
)
、
日
木
、
我
國
及
韓
國
。
惟
就
發
生
率
觀
察
，

除
美
國
歷
年
居
首
外
，
我
國
居
次
，
其
他
依
序
為
英
國
、
韓
國
、
日
木
最
低
。

美
國
因
發
生
件
數
較
各
國
為
多
，
其
發
生
率
較
高
自
可
理
解
，
而
我
國
人
口
較
少
，

發
生
件
數
卸
有
一
千
四
百
至
五
百
件
，
發
生
率
高
居
第
一
了
顯
示
我
國
之
殺
人
犯
罪
情
形

較
其
他
犯
罪
來
得
嚴
重
，
值
得
注
意
。
而
日
本
殺
人
犯
罪
發
生
率
低
，
與
社
會
整
體
素
質

之
良
好
有
關
。

再
就
破
案
率
來
看
，
也
於
殺
人
罪
影
響
社
會
治
安
甚
鈕
，
各
國
消
安
單
位
自
較
重
視

，
故
歷
年
破
案
率
皆
不
低
，
其
市
以
緯
國
為
最
高
，
其
次
為
日
本
、
我
國
、
英
國
、
美
國

最
差
(
詳
表
四
)
。

自
以
上
分
析
，
得
如
說
國
殺
人
犯
罪
發
生
率
高
的
現
象
，
並
不
亞
於
歐
美
各
國
，
顯

各國竊盜犯發生件數、發生率、破案統計表

(1986年-1989年)

表三

iJ主主|主~ * R \ fl 止一一一一因韓

1 ,375 ,096 

1 ,130 

58.7 

2,893 ,996 

5,797 

28.3 

11 ,722 ,700 

4 ,863 

17.5 

33 ,080 

200 

55.55 

分

發生于卡車主

持生丰

收常丰

區

1986 年

102,533 
2是7

63.9 

1 ,364 ,796 

1,116 

60.2 

2 ,906 ,141 

5 ,803 

29.3 

12 ,024 ,800 

4 ,940 

17.7 

24 ,822 

126 

54.60 

徒生于平史上

徒生率

就7f::率

1987 -4'-

93 ,094 

222 

52.1 

1 ,422 ,355 

1 ,158 

55.7 

2 ,699 ,804 

5 ,373 

30.9 

12 ,356 ,900 

5,027 

17.5 

21 ,696 

109 

51.30 

哥哥生特技

投 fi 半

成?看卒

1988年

100,600 

237 

37.0 

1 ,483 ,590 

1 ,204 

41.7 

2,793 ,823 

5 ,544 

29.0 

12 ,605 ,400 

5,078 

18.0 

發生件-欽

發生且早

就索率

1989平

資料來源:(1)曰本法哥哥 ;fì 總令研究所編「犯罪臼書 J (平氣元年〉。

(2)成閻內政部等泛著刑亨警察局結「受?會刑索統計 J (民國 78年〉。

(3)韓悶法務部研究所給「犯罪白者.1 (1990) 。

明:所需4寄生卒，你以各閱當斗人口每10~有人中計算刑1索發生仲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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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爪
社
會
暴
民
風
氣
之
方
興
未
已
，
有
符
改
善
。

開
鍋
姦
犯
罪
之
比
絞

•• 

以
一
九
八
0
年
、
一
九
八
五
年
、
一
九
八
七
年
不
同
階
段
時

期
觀
竅
，
各
閻
強
姦
犯
罪
發
生
件
放
大
致
有
逐
年
增
加
之
現
象
，
就
叫
悟
，
館
發
生
件
故
而
言

，
以
一
九
八
七
年
為
例
，
美
閻
屑
首
，
有
九
萬
一
千
一
百
一
十
件
，
其
次
為
韓
國
(
五
千

。
三
十
凹
件
)
、
再
次
為
英
國
(
一
一
千
四
百
七
十
一
件
)
、
日
木
(
一
千
入
一
日
廿
三
件
)

，
我
關
最
少
(
七
百
O
五
件
)
。

在
發
生
平
方
面
，
高
低
排
名
次
序
和
發
生
件
數
相
同
，
歷
年
皆
以
美
關
最
高
、
其
次

為
韓
閥
、
英
國
再
次
立
，
我
國
及

H

木
最
低
。
足
見
我
關
之
強
姦
犯
罪
情
形
與
他
國
較
之

，
如
不
嚴
重
，
惟
無
論
發
往
件
數
及
發
生
率
持
有
逐
年
增
加
趨
勢
，
傲
得
重
視
台
前
表
五
)

。

肆
、
社
會
福
利
與
社
會
治
安
關
聯
性
平
議

、
歐
美
先
進
國
家
社
會
福
利
措
施
良
好
，
但
是
對
於

影
響
社
會
治
安
之
正
面
功
能
顯
然
力
有
未
造

依
仙
似
前
述
各
閻
犯
罪
狀
況
之
比
較
，
吾
人
可
以
發
現
幾
項
事
笠
，
過
足
以
前
咧
歐
美

先
進
國
家
雖
有
如
上
之
別
一
延
理
想
社
會
福
利
措
施
，
們
是
，
在
治
安
問
題
的
防
治
方
面
似

乎
力
有
米
洽
，
此
可
瓜
刀
就
下
列
三
項
事
實
闡
述
之•• 

八
鬥
犯
罪
嚴
重
程
度
比
較
上
的
認
知

行
政
臨
新
聞
局
委
託
學
者
許
春
金
教
授
等
所
作
「
犯
罪
一
部
之
閥
際
比
較
」
專
題
研
究

中
指
出
，
以
強
盜
搶
奪
、
強
姦
、
殺
人
及
汽
車
竊
盜
等
凹
個
犯
罪
行
為
測
量
項
凹
，
就
一

九
八
八
年
五
一
九
九

0
年
仕
界
十
七
個
國
家
或
地
阪
為
調
查
對
象
，
指
數
愈
低
有
則
鍛
重

性
愈
高
，
結
果
發
現
歷
作
犯
罪
最
般
童
的
五
倒
國
家
依
序
分
別
為•. 

美
國
、
澳
大
利
亞
、

瑞
典
、
丹
麥
、
加
愈
大
;
犯
罪
最
仗
的
五
個
國
家
依
序
分
別
為

•. 

H

木
、
韓
國
、
泰
國
、

新
加
坡
、
芬
關
;
我
國
一
九
入
入
年
排
名
犯
罪
嚴
重
程
度
之
第
九
位
，
一
九
入
九
年
、
一

九
九
0
年
則
為
第
八
位
，
較
前
述
關
家
以
外
之
瑞
士
、
吞
港
、
荷
臘
、
西
德
(
一
九
入
八

年
間
外
)
犯
罪
叫
做
童
提
皮
高
，
而
收
法
閩
、
英
關
稍
好
(
詳
表
六
)
。
自
此
頃
資
料
，
吾

各國殺人1日發生件數、發生率、破案率統計表

(1986~1989年)

表問

反 7_、J 中華民因 子~;;才 國 美 鷗 日 國 l

1986斗袋也佇歎 1 , 565 20 , 613 2 ,160 1 ,744 

發生平 8.4 8.6 4.3 1.4 
就常丰 90.9 70.2 76.7 96.4 

1 ,498 20 , 100 2 , 764 1 ,645 653 

發生率 7.6 8.3 5.5 1.3 1. 6 
5克索之長 。1. 1 70.0 81. 5 97.6 97.5 

1988年 辛苦生伴也書記 1 , 536 20 , 680 3 ,722 1 ,476 601 

發生率 7.8 8 .4 7.4 1.2 1.4 

就索半 87.0 70.0 81. 5 I 96.6 101.2 

1989年發生升教 21 , 500 1 ,349 578 

，發生率 8.7 9.1 1. 1 1 .4 
放?括中 68 .3 78.0 95.9 96.0 

一一一

資料來源1.日本法務蔚然令研究所給「犯罪白者(乎成 3 年版〉

2.我固內政均等政至于升!穿警察局鴿「去?考:It'l索統計 J (氏囡 78年〉

3 韓回法司等;Jf1;者所給「犯罪臼 者J (1990) 

明:所謂有寄生卒，你以在-閱當年人口每 10，%人中計羿刑常發生仲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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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千

1987 千

發生件數

發生率

且主索卒

發生抖，故

袋，生.íf<

成?看率

發生件款|
發生率!

從索率|

表主 各國強姦組發生們二敢、發生率、服案率統計言之

(1980年、 1985年、 1987年)

中卒民國|三 國|英 國| 日

374 82 ,990 1 ,225 

2.4 36.8 2.5 

94.39 48 .8 73.1 

606 88 ,670 1 ,842 

3.6 37.1 3.7 

93.07 54.1 63.9 

705 91 ,110 2 ,471 

3.6 37.4 4.9 

96.6 52.9 70.7 

本

2.2 

89.0 

1 ,802 

90.1 

1,823 

1. 5 

87 .4 

主T 才干來源 1.司本法務是i綜合研究所給「犯罪白書(干成元并版〉

當L

2. 我間內政部等;t\:至于刑亨智慧主且有結:，豆.'弩升1索統計 J (民國 77Jf- ) 

3. 韓間法務.øH學所偏「犯罪旬會(1990)

明:所需發生卒，條以各國當年人口每10~克人中計算刑索辛苦生佇紋。

表六 一九λ入到一九九0年十七個國家地區犯罪嚴重程度比較

(以四個犯罪型為測量項目)

因

3 ,977 

5,453 

5,034 

一九八入平 一九八九午 一九九 O 年
一一一一一

名次囡 -1', 才告 主主 名 1ft 國 ,t, ~:q 是t 名次國 ~ 4'[; 車t

1 美 因 5.0246 1 ，其 間 4.9460 1 子? 閻 4.8123 

2 濟大事~~ 26.2773 2 ;與夫 ;fl' i花 27.1267 2 1品 其 26.3985 

3 1品 典 27.3292 3 1品 典 27.5626 3 澳大利亞 28.0316 

4 升 著L 37.4753 4 升 參 35.8410 4 升 多 35.3794 

5 方官 今 j':. 35.4955 5 力2 今 大 40.1778 5 力回 今 大 41.3630 

6 i};- 國 45.3729 6 法 崗 美 國 49.1093 

7 面 J些 52.1196 7 4t- 閻 49 .4928 7 ;-l~ 區i 51.0294 

8 美鷗 52.2713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52.2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8 中華氏鷗 52.8711 8 中拳氏國

9 中莘氏鷗 54.7532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9 函 j色 53.3087 9 四 發 54.1052 I 
10 符 納 56.7156 10 f牙 鬧 54.6108 10 符 前 54.1320 
11 ~奇 港 58.5529 11 ~奇 :巷 60.7100 11 看 草色 61.7690 
12 1.品 去 64.1254 12 J品 去 64.4378 12 J品 寸土 64.6926 
13 j~c. 前 65.5579 13 芬 摘 65.0473 13 0- 前 65.1791 
14 ;i{r 亦2 2起 66.2124 14 $[ 1'" 'J!: 66.5640 14 對 力。 3皮 67.3143 
15 泰 國 73.4171 15 韓 困 73.0951 15 韓 國 73.0330 
16 韓 國 73.4472 16 JÞ. 間 73.6491 16 Îf.. 國 73~2346 

17 日 本 76.1354 17 日 本 76.0120 17 日 耳、 73.9026 
戶恥

主?扑來源:行政院新問且有~it學者許券企批投.%專題研究 I犯罪率之國際比較J (ii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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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暴力犯罪與財產犯罪消長曲線國

(1978--1988) 

表七

(財產犯罪)Property Crlme 

200 

100 

400 ←一→一
l 、八

| \ Mol0ωOr刊、V叫，巴帥h川忱i氾忱C

o L.一一一」 一 L 一一 1 一一一止一一一J
1978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82 1980 

O 
1978 

人
可
以
明
悉
歐
美
先
進
國
家
社
會
福
利
措
施
堪
稱
理
想
，
但
犯
罪
指
數
及
嚴
重
性
亦
高
，

顯
見
社
會
福
利
對
於
社
會
治
安
，
至
少
在
犯
罪
防
治
上
，
其
正
面
功
能
有
其
不
足
之
處
。

另
外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依
按
這
項
調
查
顯
示
我
國
在
世
界
十
七
個
國
家
或
地
區
中
，

犯
罪
嚴
重
程
度
居
中
，
大
致
尚
稱
良
好
，
遠
低
於
社
會
自
由
開
放
、
一
幅
刺
良
好
之
歐
美
國

家
，
惟
卸
高
於
除
北
歐
、
芬
蘭
以
外
犯
罪
嚴
重
程
度
最
低
之
亞
洲
代
表
性
諸
園
，
這
一
項
排

名
，
值
得
我
國
在
創
造
經
濟
奇
蹟
'
並
由
開
發
中
國
家
邁
向
已
開
發
國
家
之
際
深
思
之
問

題
，
即
為
•• 

如
何
向
日
本
一
般
，
民
主
自
由
、
經
濟
發
展
與
社
會
治
安
並
行
而
不
悸
?
或

如
韓
國
、
泰
國
、
新
加
坡
等
國
，
經
濟
發
展
與
社
會
治
安
較
能
取
得
一
定
的
平
衡
?

知
。
從
美
國
暴
拘
犯
罪
與
財
鹿
犯
罪
十
年
間
消
長
情
形
的
認

(五件)

l 美國./ 14 ,?51.400 
1. 400~ 

j U.408 ,300 ./'-

\.'" 
\~./ 

、、﹒/

500 

3,815Zi--‘ ................4 ， 358 ， 573德盟
400k..... 

......""......-...τ>-:'戶自』戶_3 ， 706 ， 217 英國
4五二_............- 、........-♂ 3 ， 266 ， 442 法國

泣..-

2.627.508( 法
200~2;520;628( 英 )日

囡
囡
一

1 ,500 

1,300 

1,200 

1 ,100 

1,673.268 本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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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 FJ ' <h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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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是
實
行
社
會
福
制
的
先
進
國
家
，
然
其
暴
切
與
財
產
犯
罪
指
數
不
斷
喃
自
(
詳

表
七
)
，
顯
見
社
會
福
利
對
犯
罪
的
降
低
非
獨
木
可
以
支
撐
大
廈
，
有
其
能
力
所
不
及
之

處
。

的
朋
從
各
國
主
要
犯
罪
成
長
與
比
較
土
的
認
知

日
本
法
務
省
法
務
總
合
院
在
其
所
編
印
的
平
成
三
年
「
犯
罪
白
書
」
中
(
註

-
0
)

，
會
比
較
了
美
、
英
、
德
、
法
、
日
、
韓
等
國
從
一
九
八0
至
一
九
八
九
年
間
主
要
犯
罪

成
長
趨
勢
，
得
出
了
如
下
的
結
果
。
(
詩
見
前
頁
下
表
)

吾
人
由
前
項
表
中
，
可
以
看
出
美
國
主
要
犯
罪
不
但
在
數
量
上
和
增
長
率
上
都
居
首

位
，
而
相
同
發
展
層
次
的
德
國
、
英
國
、
法
國
居
中
，
彼
此
相
去
不
多
，
其
次
為
日
本
，

最
後
為
韓
國
，
後
二
者
雖
工
業
水
平
、
社
會
福
利
相
差
有
段
距
離
，
但
犯
罪
比
率
上
相
當

平
穗
，
由
此
吾
人
可
見
社
會
福
利
與
犯
罪
高
低
關
係
;
除
日
本
外
，
似
乎
社
會
福
利
愈
好

，
犯
罪
反
而
在
量
與
成
長
率
上
未
見
低
下
，
因
此
，
社
會
福
利
與
社
會
治
安
固
然
關
係
密

切
，
但
卸
未
見
有
絕
對
的
正
相
關
關
係
。

二
、
犯
罪
的
發
生
原
因
甚
複
雜
，
社
會
福
利
不
是
其
中

之
主
因
，
因
而
提
倡
社
會
福
利
對
防
治
犯
罪
雖
有

功
能
但
非
絕
對

於
此
可
分
就
下
列
兩
項
分
述
之
﹒

份
就
鉅
觀
角
度
而
言•• 

依
攘
前
述
國
家
之
社
會
治
安
狀
況
中
的
犯
罪
而
一
一
一
日
，
各
國
犯
罪
成
因
十
分
復
雜
，
亦

創
各
國
犯
罪
現
象
之
形
成
，
除
犯
罪
個
人
原
因
外
，
尚
涉
及
各
國
不
同
的
風
俗
民
情
、
社

會
、
經
濟
制
度
，
以
及
不
同
的
價
值
體
系
、
家
庭
組
織
、
社
會
變
遷
等
諸
多
因
素
，
而
各

國
法
律
制
度
之
相
異
J
犯
罪
規
範
之
認
定
標
準
亦
不
盡
相
同
，
抑
有
進
者
，
一
國
之
內
其

犯
罪
情
形
亦
困
地
區
而
不
同
。
以
美
國
為
例
，
以
其
地
大
物
博
、
人
口
眾
多
、
種
族
復
雜

，
高
農
民
主

、
自
由
之
現
代
化
社
會
，
使
其
犯
罪
態
樣
是多
元
化
之
發
展
，
其
犯
罪
概
況

雖
較
他
國
嚴
重
，
然
其
國
內
亦
有
民
眾
守
法
、
治
安
良
好
立
地
區
。
以
英
國
而
昔
日
，
係
因 種

旅
混
雜
，
經
濟
裘
退
為
主
因
。
以
我
國
為
例
，
即
將
步
入
已
開
發
國
家
之
林
，
貧
窮
已

不
是
問
題
;
「
惟
犯
罪
問
題
，
不
但
未
能
減
少
，
反
因
國
家
之
進
步
，
經
濟
之
發
娃
，
有

日
趨
嚴
重
之
趨
勢
。
此
乃
工
業
化
工
商
業
化
、
都
市
化
等
急
速
變
一
邊
，
轉
型
期
中
所
不
可

避
免
之
現
象
」
(
註
一
一
)
。
就
韓
國
而
言
，
韓
國
在
過
去
廿
五
年
間
，
在
政
治
、
經
濟

和
社
會
層
面
上
，
經
歷
了
史
無
前
例
的
變
遷
。
湖
自
一
九
六

0
年
代
起
，
韓
國
每
年
經
濟

成
長
率
在
百
分
之
十
主
右
，
一
九
九0
年
的
國
民
平
均
所
得
達
到
五
千
美
金
，
走
一
九
六

0
年
代
初
的
七
十
六
倍
，
成
說
非
凡
，
然
而
它
在
社
會
上
，
使
民
血
球
對
傳
統
道
德
價
值
體

系
的
尊
重
式
微
，
代
之
而
興
的
是
對
物
質
主
義
的
崇
拜
，
傳
統
的
權
威
和
秩
序
也
就
受
到

嚴
重
的
威
脅
，
形
之
於
外
的
便
是
犯
罪
的
明
顯
上
升
趨
勢
。

。
就
微
視
觀
點
而
言•• 

在
此
提
出
影
響
社
會
治
安
甚
大
的
暴
力
犯
罪
與
色
情
問
題
說
功
之

•• 

第
一
、
暴
力
犯
罪•• 

研
究
暴
治
犯
罪
的
成
固
，
吾
人
發
現
美
國
學
者
指
出
其
主
要
原

因
有
兩
方
面
，
其
一
為
社
會
結
構
因
蕉
，
其
二
為
社
會
心
理
因
素
。
前
者
為
規
範
因
素
、

政
治
的
安
排
、
槍
枝
管
制
問
題
、
社
會
階
層
體
系
。
後
者
為
態
度
因
素
、
價
值
觀
、
大
隸

傳
播
媒
介
的
影
響
。
就
我
國
而
言
，
暴
力
犯
罪
的
主
要
原
因
在
於
(
註
二
一
)

•. 

L

社
會
風
氣
敗
壞
;
崇
尚
功
利
主
義
，
風
氣
奢
麻
醉
，
重
迷
信
，
笑
貧
不
笑
蝠
，
拜
金

主
義
盛
行
，
以
金
錢
衡
量
社
會
地
位
。

么
家
庭
結
構
變
遷
，
大
家
庭
之
約
束
規
範
作
用
喪
失
;
家
庭
教
育
失
敗
或
缺
乏
。

。
、
山
科
技
進
步
，
導
致
犯
罪
方
法
精
進
;
犯
罪
組
織
化
、
企
業
化
、
不
良
份
子
及
幫
派

抬
頭
猖
薇
。

-
4大
眾
傳
懦
的
污
染•. 

暴
力
性
及
色
情
電
影
、
錄
影
帶
充
斥
，
其
感
染
力
，
推
波
助

瀾
。

&
固
有
道
德
及
倫
理
觀
念
喪
失
;
傳
統
道
德
規
範
失
去
作
用
。

們
趴
社
會
型
態
轉
變
，
結
構
多
元
化
;
社
會
環
境
的
誘
惑
;
社
會
五
光
十
色
，
犯
罪
誘

因
多
。1

經
濟
不
景
氣
，
失
業
人
口
增
加
，
失
業
人
口
賺
錢
不
容
易
;
經
濟
環
揖
失
調
。

&
學
校
教
育
失
敗
，
功
能
未
見
發
揮
，
教
育
方
式
重
實
不
重
理
想
。

a

立
法
不
當
，
量
刑
太
髓
，
司
法
審
判
不
理
想
，
未
能
速
審
速
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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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警
察
消
滅
犯
罪
功
能
未
能
發
揮
，
無
法
全
面
壓
制
犯
罪
，
執
法
能
力
受
嚴
重
考
驗

。

扎
走
私
槍
戚
、
地
下
工
廠
私
造
被
彈
，
給
予
歹
徒
加
強
犯
罪
之
膽
量
。

也
賭
博
的
風
氣
猖
狂
;
賭
場
存
在
。

n
u色
情
氾
濫
;
狙
罪
誘
因
強
。

出
以
上
資
料
顯
示
，
社
會
福
利
因
素
並
非
暴
力
犯
罪
形
成
的
直
接
原
因
之
一
。

第
二
、
色
情
問
題
•• 

以
美
國
為
例
，
其
色
情
問
題
的
成
因
與
美
國
社
會
的
傳
統
規
範

的
改
變
、
美
國
婦
女
傳
統
的
規
範
性
角
色
影
響
、
結
婚
年
齡
的
延
遲
、
經
濟
特
質
攸
關
。

至
於
我
國
色
情
問
題
的
成
因
，
涉
及
經
濟
、
心
理
、
法
律
、
教
育
、
社
會
等
因
素
，
社
會

因
索
僅
眾
多
因
素
之
一
，
而
社
會
因
素
中
社
會
福
利
因
素
僅
佔
其
中
一
部
分
，
諸
缺
少
如

適
當
的
休
閒
活
動
，
就
業
輔
導
功
能
侷
低
，
女
性
失
業
、
待
業
人
口
缺
乏
謀
生
技
能
等
屬

之
，
顯
見
社
會
福
利
不
是
造
成
色
情
問
題
的
主
因
。

二
、
社
會
福
利
本
身
的
缺
失
，
對
社
會
治
安
反
有
負
面

影
響
的
作
用

福
利
國
家
所
推
行
的
社
會
福
利
措
施
固
然
週
延
，
功
能
及
於
全
民
，
但
其
在
結
構
上

的
缺
失
，
會
造
成
一
些
問
題
，
對
社
會
治
安
反
而
有
負
面
的
影
響
，
致
使
福
利
國
家
不
得

不
重
新
檢
討
思
考
社
會
福
利
是
否
為
解
決
問
題
的
萬
靈
丹
。

按•• 

福
利
國
家
政
府
的
角
色
，
不
僅
只
是
擔
任
維
持
法
律
和
秩
序
的
警
祭
，
也
不
只

是
排
難
解
紛
的
仲
裁
者
，
而
是
透
過
各
種
社
會
安
全
措
施
，
積
極
促
進
全
體
人
民
的
福
祉

。
總
的
來
說
，
福
利
國
家
提
供
的
社
會
保
險
、
社
會
救
助
和
福
利
服
務
等
三
項
社
會
安
全

措
施
，
的
確
大
大
的
增
進
了
人
權
享
有
的
程
度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罔
顧
過
去
三
、
四
十

年
的
歷
史
，
我
們
會
發
現
它
的
成
就
並
不
如
當
初
人
類
創
立
社
會
福
利
措
施
時
所
期
盼
的

理
想
。
就
以
許
多
先
進
的
工
業
化
國
家
來
說
吧
，
它
們
興
辦
社
會
保
險
的
本
意
，
原
是
寄

墓
於
所
得
的
再
分
配
能
解
決
貧
困
與
依
賴
的
問
題
。
惟
其
所
能
分
配
的
項
目
和
利
益
著
質

有
限
，
因
此
社
會
保
險
始
終
無
法
有
殼
的
解
決
貧
窮
問
題
，
再
加
上
維
持
龐
大
社
會
福
利

行
政
體
系
的
支
出
，
佔
去
一
大
部
分
實
際
上
應
分
配
給
低
收
入
民
眾
的
利
益
，
更
削
弱
了

社
會
保
險
的
質
際
功
能
。
至
於
社
會
救
助
-
悅
目
亦
然
，
它
那
繁
瑣
有
如
懲
罰
性
的
申
請
手

擒
，
往
往
使
申
請
救
助
者
感
到
緩
不
濟
急
或
杯
水
車
薪
，
特
別
是
對
沒
有
生
產
能
泊
的
窮

人
而
言
，
更
是
如
此
。
此
外
，
快
速
變
遷
的
社
會
，
益
使
缺
乏
技
術
訓
練
與
能
力
低
的
下

階
層
民
眾
，
無
法
進
入
就
業
市
場
，
取
得
足
夠
的
收
入
，
致
使
福
利
救
助
的
對
象
，
有
如

無
底
洞
一
般
，
沒
有
止
境
。

略
觀
上
述
情
形
，
我
們
便
可
知
道
福
利
國
家
所
推
行
的
各
項
社
會
福
利
措
施
，
並
不

是
全
般
完
美
的
。
因
此
，
即
使
富
強
如
美
國
者
，
它
那
號
稱
自
搖
籃
到
墳
墓
的
福
利
措
施

體
系•• 

老
年
遺
屬
殘
廠
健
康
保
險
(
。
正
-
K
F悅
。
"
ω口
門
已
〈
。
門
的
"
們
戶
口
已
。
凹
的

m
E
E
M可

門
口
的
口
同
位
已
。
。
"
簡
稱

O
K
F
ω
U
H
)、失
業
保
險
(
口
口
。B
H
V
Z
v
-
g
m

口
片
叫
口
的H
H
E
口

2
)

、
勞
工
災
害
賠
償
(
4〈
。
早
已
糟
的
口
。E
Z

口
的
凶
神
戶
。
皂
、
退
伍
軍
人
賠
償
(
〈
仿
古
叫
凶
口
的

的
。
B
H
V∞
口
自
己
。
口
可
片
。
閥
門
"
自
己
、
醫
療
給
付
(
皂
白
色

2
2
)

、
失
依
兒
畫
家
庭

救
助

(
K
F
缸
片
。
可
M
M自
己
戶
。
的
考
古H
H
U
ω℃
叩
口
已
。
口
同
n
v
口
已
片
。
口
，
簡
稱K
F
H句口
的
)

、
補
貼
的
安
全
收
入
(
的
口
問
苟
言
自

ω
旦
旦
的
冊
。
口
已
同
可H口
g
s

∞
'
簡
稱
的
﹒
的
-
H
)、

一
般
救
助
(
的
。
口
巴
巴k
p
m叩
門
的Z
口

2
)
、
退
伍
軍
人
年
金
(
〈
且
已ω
口
的

M
H
O口
凹
的
。
口
的
)

、
醫
療
救
助
(
E
m
E
S
E
)、
糧
食
券
(
明
。
。
恥
的
g
s

旬
的
)
、
住
宅
補
助
(
目
。
口
的
古
的

k
p凹
的
凹
的
帥
"
口
8
)
。
一
如
歐
札
瓦
教
授
(
巴
巴
岳
M
H
Z
-
o
g
d司
已
在
其
新
著
書
中
所

指
出
的
，
這
套
制
度
存
在
著
諸
如
減
低
人
民
工
作
意
願
、
支
出
浩
繁
、
教
率
不
彰
、
有
欠

公
平
、
使
受
益
者
深
感
羞
辱
等
詬
病
(
註
二
二
)。
又
譬
如
失
依
兒
童
救
助

(
K
F明白
。

方
案
中
欲
幫
助
的
對
象
為
貧
困
、
喪
偶
且
有
依
賴
子
女
的
寡
婦
，
尤
其
在
不
景
氣
時
之
失

業
家
庭
或
從
事
礦
工
生
涯
之
受
災
者
家
屬
，
但
是
，
自
一
九
五
0
年
起
，
K
F
H刊。
口
的
受

益
者
中
卸
有
愈
來
愈
多
的
未
婚
媽
媽
以
及
離
婚
婦
女
。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
在
一
九
五
0
年

代
，
五
個
〉
句
口
的
案
例
中
只
有
一
個
父
親
死
亡
，
一
九
六

0
年
時
，
每
十
四
個
案
例
中

有
一
個
，
一
九
七
三
年
時
，
廿
個
案
例
中
有
一
個
，
到
一
九
七
五
年
時
，
則
廿
七
個
案
例

中
才
有
一
個
。
此
外
，
黑
人
的
受
益
者
幾
乎
占
了
該
項
福
利
補
助
中
的
一
『
牟
(
註
一
四
)

。
家
庭
結
構
問
題
是
導
引
犯
罪
問
題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

K
H
H村口
的
使
黑
人
家
庭
結
構
失

散
，
難
怪
有
官
岡
比
率
的
犯
罪
產
生

恥

。

自
一
九
六
0
年
代
始
，
愈
來
愈
多
的
美
國
人
開
始
討
論
類
此
「
社
會
危
機
」
(
立
在
的

戶
口
苟
且
甘
門
仿
)
，
顯
見
社
會
福
利
因
其
本
身
缺
失
對
社
會
治
安
有
負
面
影
響
的
作
用
。

歸
結
而
言
，
目
前
存
在
於
各
先
進
福
利
閩
中
欽
的
難
題
甚
多
，
比
較
普
遍
性
的
問
題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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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下
三
項
•• 

廿
一
禍
刺
支
出
的
浩
大

•• 

福
利
國
家
係
以
照
顧
全
民
為
依
歸
，
依
此
理
想
所
創
建
的
一
福
利
制
度
可
謂
週
詳
完
備

如
瑞
典
、
英
國
、
美
國
麗
之
。
唯
一
福
利
措
施
開
支
隨
著
制
度
的
建
立
、
時
間
的
推
移
而
不

斷
膨
脹
，
近
年
來
已
達
到
令
人
吃
驚
的
地
步
。
美
國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每
年
耗
贊
雖
只
佔
全

國
生
產
毛
額
的
百
分
之
二
九
﹒
三
(
歐
洲
各
國
平
均
為
百
分
之
二
十
以
上
)
(
註
一
五
)

，
如
今
在
一
九
九
0
年
間
郎
已
高
達
二
千
四
百
六
十
億
美
元
之
鉅
'
是
聯
邦
預
算
中
僅
次

於
國
防
預
算
的
最
龐
大
項
目
。
惟
美
國
與
歐
洲
福
利
國
家
比
較
起
來
，
還
算
是
福
利
色
彩

最
淡
的
國
家
。
一
九
入
九
年
歐
洲
各
國
及
日
本
政
府
支
出
(
主
要
是
用
於
社
會
福
利
)
佔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的
比
率
，
最
低
的
芬
蘭
仍
佔
了
百
分
之
三
六
﹒
五
，
英
國
則
為
百
分
之
三

四
﹒
入
，
法
國
為
百
分
之
四
0
.

七
，
西
德
為
百
分
之
四
九
﹒
四
，
挪
威
為
百
分
之
三
九

.
六
，
比
利
時
為
百
分
之
四
三
﹒
九
，
丹
麥
為
百
分
之
三
七
﹒
入
，
荷
蘭
為
百
分
之
間

0

.
六
，
最
高
的
瑞
典
連
百
分
之
五
五
﹒
九
，
平
均
都
要
比
美
國
高
。

在
一
九
五
O
和
六
0
年
代
的
經
濟
繁
榮
時
期
，
福
利
開
支
增
加
似
乎
是
理
所
當
然
，

反
正
只
要
多
抽
一
些
稅
就
行
了
。
一
九
七
三
年
的
石
油
危
機
改
變
了
那
一
斤
好
景
，
以
及

截
至
目
前
為
止
的
斷
續
性
經
濟
不
景
氣
(
如
美
、
日
、
英
)
，
從
北
歐
三
國
以
至
西
歐
最

富
有
的
西
德
，
都
已
感
到
不
勝
負
荷
。

如
果
再
說
另
一
觀
點
而
一
甘
7

犯
罪
的
增
加
，
需
要
強
化
矯
治
體
系
的
功
能
，
雖
然
如

美
國
者
一
年
用
於
矯
治
體
系
的
花
費
甚
高
(
如
表
入
)
，
然
若
能
從
社
會
福
利
支
出
移
撥

更
多
經
費
，
多
騁
專
業
人
員
，
蓋
更
多
監
獄
，
佈
置
更
好
的
更
生
措
施
等
，
對
社
會
治
安

當
有
直
接
閱
顯
的
貢
獻
。。

消
極
的
工
作
意
願

推
行
完
善
的
社
會
安
全
措
施
，
固
然
有
積
極
的
欽
果
，
使
人
民
廣
受
照
顧
。
但
相
對

的
，
也
有
消
極
的
負
面
影
響
，
那
就
是
造
成
所
謂
消
極
工
作
意
願
'
亦
即
缺
乏
工
作
誘
因

(
4〈R
W
E
m
口
凹
的
首
的
。
丘
吉
己
的
結
果
•• 

第
一
、
對
接
受
福
利
救
助
的
受
益
者
而
言
•• 

那
些
長
年
接
受
福
利
救
助
的
貧
困
受
益
者
，
終
久
之
後
，
普
遍
的
都
發
現
到
一
項
事

宜
，
那
就
是
他
們
什
麼
都
不
做
就
會
有
收
入
(
悶
。

n
o
z
z
m
H口
g
s
o
E

門
口
。
z
m

z
。
串
戶
口
悅
)
。
由
然
他
們
什
麼
都
不
必
做
就
會
有
人
供
給
他
生
活
，
很
多
人
也
因
此
對
工

作
興
趣
缺
缺
，
寧
願
呆
在
家
里
坐
等
維
生
費
用
。

第
二
、
對
繳
納
福
利
稅
的
工
作
者
而
言•• 

這
類
人
口
可
分
兩
方
面
來
說
瞬
之

•• 

第
一
、
是
有
工
作
能
力
且
正
在
工
作
，
而
沒
有

接
受
任
何
福
利
救
助
者
。
第
二
、
是
有
工
作
能
力
且
正
在
工
作
但
因
收
入
有
限
或
依
賴
人

口
較
多
，
正
接
受
一
部
分
福
利
救
助
者
。
前
者
若
因
工
作
所
得
實
在
有
限
，
一
旦
發
現
自

己
辛
苦
工
作
的
收
入
，
僅
比
政
府
規
定
的
貧
戶
資
格
多
出
那
麼
一
點
而
己
，
難
兔
會
興
起

何
必
辛
苦
去
工
作
，
而
坐
等
貧
戶
救
濟
的
念
頭
。
後
者
會
發
現
到
他
們
若
努
力
工
作
，
固

然
會
提
高
工
作
收
λ
'
但
相
對
的
福
利
津
貼
就
會
減
少
，
因
而
總
收
入
到
頭
來
還
是
差
不

多
，
也
就
影
響
了
他
們
積
極
努
力
工
作
的
意
願
。

福
利
國
家
所
造
成
的
前
述
工
作
意
頤
減
低
的
影
響
，
並
不
是
微
不
足
道
的
，
尤
其
在

美
國
，
它
使
得
很
多
人
寧
願
不
工
作
而
坐
等
救
濟
，
這
也
就
是
美
國
雖
富
甲
一
方
，
卸
始

終
有
一
大
堆
窮
人
的
原
因
之
一
。
跌
此
之
外
，
福
利
開
支
浩
大
的
結
果
，
往
往
使
政
府
向

有
鐘
人
(
中
產
階
級
以
上
的
人
)
多
課
徵
所
得
稅
(
譬
如
在
美
國
薪
資
所
得
者
繳
聯
邦
稅

、
州
政
府
稅
和
市
政
府
稅
)
，
再
加
上
所
謂
的
購
物
稅
(
英
國
抽
稅
平
均
達
百
分
之
十
五

，
美
國
平
均
為
百
分
之
四
左
右
)
(
註
二
八
)
，
往
往
把
賺
錢
者
的
與
敵
給
降
低
了
，
而

窮
人
長
久
接
受
救
濟
慣
了
，
不
願
自
食
其
力
，
福
利
支
出
的
「
經
濟
放
益
」
(
政
府
藉
所

得
分
配
，
把
錢
從
富
人
轉
給
窮
人
，
增
加
社
會
平
均
消
費
傾
向
，
刺
激
有
建
議
求
，
促
蠅

經
濟
發
展
)
便
立
即
逆
轉
而
下
，
這
也
就
是
目
前
經
濟
不
景
氣
聲
中
，
各
國
欲
振
乏
力
的

原
因
之
一
了
。

第
三
、
人
口
結
構
改
變
退
休
福
利
金
入
不
敷
出

•. 

現
代
的
人
受
惠
於
福
利
措
施
的
完
備
;
良
好
的
醫
療
設
施
、
較
低
的
嬰
兒
死
亡
率
、

良
好
的
生
活
水
準
、
較
佳
的
營
養
和
衛
生
條
件
，
平
均
壽
命
也
就
愈
來
愈
高
。
國
民
平
均

壽
命
的
提
高
固
然
是
好
事
，
但
是
對
於
福
利
制
度
來
說
，
卸
不
盡
是
愉
快
的
事
。
說
老
實

話
，
姑
不
論
老
年
福
利
的
支
出
，
僅
就
每
個
領
取
退
休
福
利
金
的
受
益
者
而
言
，
其
年
歲

愈
高
，
所
得
的
福
利
(
尤
其
是
高
昂
的
醫
療
費
用
津
貼
〉
早
已
超
過
當
年
自
己
工
作
時
全

部
的
投
資
(
被
扣
除
的
法
令
福
利
稅
或
所
繳
納
的
社
會
福
利
稅
)
。、因
而
年
輕
的
一
代
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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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 美國矯治體系的花費和聘雇人數

(平位:7i'羔元: 1000人〉

TYPE OF 
百分比

項 自

GOVERNMENT 總 車員

屯警察|法院 l 法律|公抉|給治|其他AND YEAR 變
服務防衛 司法

總 文 出

All governments:3 

1971 10,517 (NA) 6,165 1,358 491 129 2,291 83 
1979 26 ,028 147.5 13 ,917 3,381 1,650 597 6,040 443 
1985 45,607 75.2 22 ,014 5,780 3 ,236 1,055 13,034 489 

Federal government 
1971 1,448 (NA) 805 134 89 61 121 239 
1979 4,066 180.8 2,059 370 276 240 393 728 
1985 5,819 43.1 2,768 852 804 343 779 274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3 

1971 9,302 (NA) 5,361 1,224 403 67 2,180 66 
1979 22 ,649 143.5 11 ,864 3,012 1,384 357 5,686 346 
1985 39 ,923 76.3 19,246 4,928 2,432 711 12,328 278 

State government 
1971 2,921 CNA) 932 327 109 17 1,387 148 
1979 8 ,4631 189.7 2,150 1,318 455 128 3,824 588 
1985 16 ,013; 89.2 3,511 2,262 800 298 8,884 259 

Local government 
1971 6,663 (NA) 4,489 912 259 51 895 20 
1979 15,401 131. 1 9,882 1,903 957 239 2,197 224 
1985 25 ,373 64.7 16,026 2,841 1 ,661 433 4,316 96 

時正主人數

All governments: 

1971 86 (NA) 529 107 40 4 180 3 
1979 1,17 36.7 654 156 73 9 277 6 
1985 16.2 693 181 90 12 387 9 

Federal government 
1971 78 (NA) 57 7 6 (z) 7 l 
1979 103 32.1 73 8 8 Cz) 12 1 
1985 108 4.9 61 15 16 (z) 14 l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1971 784 (NA) 472 100 34 2 
1979 1,075 37.1 581 149 65 265 7 
1985 1,260 17.2 632 166 74 373 6 

State government 
1971 206 (NA) 69 20 1 106 1 
1979 329 59.7 92 49 4 161 4 
1985 431 31.0 99 61 23 6 239 4 

Local government 
1971 (NA) 403 曲泌 i 叫 1 
1979 74 29.1 489 1001 451 51 104 3 
1985 82 11.1 533 105511 5! 134 2 

資料來源: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 S. 1990. p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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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
愈
來
愈
重
(
譬
如
美
國
每
三
個
工
作
者
要
負
擔
一
名
，
其
收
支
赤
字
平
均
要
以
百
億
計

)
。
要
設
法
維
持
社
會
福
利
，
政
府
又
只
好
從
現
在
正
在
工
作

者
的
身
上
打
主
意
，
多
徽

他
們
的
說
，
其
結
果
難
兔
又
要
造
成
如
第
一
一
項
所
謂
影
響
「
經
濟
放
益
」
的
後
果
。

由
於
社
會
福
利
本
身
存
在
著
結
構
上
的
困
境
，
無
怪
乎
美
國
由
一
九
三
五
至
一
九
八

芷
年
，
近
五
十
年
社
會
安
全
體
系
的
運
作
，
位
乎
並
沒
有
解
決
社
會
福
利
政
策
中
原
擬
解

決
的
社
會
問
題
。
各
種
名
目
社
會
福
利
政
策
的
增
加
反
而
激
發
了
大
眾
對
政
府
更
多
的
依

賴
和
期
待
。
在
一
九
六

0
年
代
前
，
美
國
雄
厚
的
國
力
使
主
政
者
及
人
民
均
信
心
十
足
地

認
為
自
己
有
能
力
解
決
困
擾
社
會
發
展
的
各
類
問
題
|
|
犯
罪
、
貧
窮
、
住
宅
，
如
今
已

發
現
他
們
有
必
要
修
正
態
度
，
亦
即
在
進
入
二
O
O
0

年
之
前
，
當
美
國
人
承
受
較
以
往

更
多
的
失
業
和
增
稅
壓
力
後
，
似
乎
不
得
不
開
始
重
新
儉
視
福
利
同
樣
有
關
的
政
策
。

伍
、
結

吞，0.

a悶

一
、
社
會
福
利
的
推
行
其
功
能
在
控
體
而
非
集
中
在
犯
罪
構
面

上

當
前
世
界
各
國
在
工
業
化
的
發
展
趨
勢
中
，
無
可
避
兔
地
會
十
分
重
視
社
會
福
利
，

我
國
目
前
基
於
諸
項
緣
由
，
對
社
會
福
利
寄
墓
甚
殷
剖
其
一
例
。
社
會
福
利
措
施
之
推
行

有
其
依
接
、
目
標
;
對
理
想
社
會
的
目
標
達
成
有
整
體
性
的
貢
獻
，
由
此
可
知
社
會
福
利

的
推
行
，
基
本
上
是
放
眼
全
局
;
在
建
立
福
利
社
會
而
非
凝
注
於
犯
罪
防
制
之
構
面
而
已

q

它
是
以
改
善
人
們
生
活
之
情
境
，
增
益
社
會
福
祉
為
先
，
解
決
治
安
問
題
，
只
是
它
所

要
解
決
的
深
多
問
題
中
之
一
個
環
結
。
惟
因
社
會
治
安
十
分
重
要
，
它
往
往
被
人
們
或
朝

野
所
正
視
，
因
而
使
社
會
福
利
與
社
會
治
安
之
間
的
關
係
頗
受
重
視
，
但
兩
者
之
關
係
程

度
固
然
密
切
，
畢
竟
有
其
上
限
而
非
無
限
，
而
有
賴
其
他
各
方
面
全
面
配
合
始
克
有
功
。

…
証

釋•• 

一•• 

丁
庭
字
「
為
追
求
精
緻
社
會
生
活
的
目
標
而
努
力
」

十
四
年
一
月
一
日
。

註
]
了
﹒
林
時
鶴
「
經
濟
發
展
與
工
作
環
境
的
人
道
化
」

年
一
月
十
三
日
。

一-
7
r陳
新
民
「
井
口
察
啟
示
鋒
」

民
國
七

且
註

中
國
時
報

中
國
時
報

民
國
七
十
凹

註

聯
合
晚
報

民
國
八
十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

註

四•• 

張
華
旅
少
年
犯
罪
預
肪
及
矯
治

頁
九
十
六
。

五•• 

M
.
O
-
4哥哥
3
.
d

。
岳
。
可
。
泣
的
ω

可
門
。4
3

帥
的
立

B
Z
Y
T
Z

同
﹒
的
口
。
且
已H
U
M
-囡
"
口
ω

同
ω
函
。
門﹒
們
之
遺
言
R
N
NM泛
的
法
鬥
余
的
且
已
。
門
口
E
U

M
M
ω口的M
M已
仰
的
M
M
Z
σ】凹
的
仗
。
門
的

"
H
O吋
∞-
M
V
-
A
H
O
O

六•• 

劉
倚
如
社
會
福
利
行
政
臺
北
正
中
書
局 臺

北
三
民
書
局

民
國
入
十
年
一
月
一
將
版

註註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頁
一
。

七•• 

林
顯
宗
、
陳
開
男

年
初
版
頁
六
十
。

八•• 

詞
。
己
心
目

S
F

宅
。
是

N
W
足
。
b
E
a
H
N
C
V
。
這

N
U
U
N
h
M
d咱們
話
是
i

咱
這
h叫
馬
O
M
.
b
m
t
m
e
h
v
S
S
N
H
-
2
.

吋
-
u
C
M
E門
門
戶
口
旦
〈
O
門
的X
M
1日
川
同
ω
凹
的
­

HUGH-MM

.
NNAH

. 

九•• 

許
春
金
犯
罪
率
之
國
際
比
較

頁
二
十
七
至
二
十
入
。

註
一
0.. 
日
本
法
務
省
總
合
研
究
所
蝙

註
-
7
.
法
務
部
犯
罪
問
題
研
究
中
心

民
國
八
十
年
七
月
頁
一
。

註

社
會
福
利
與
行
政

臺
北
五
南
圖
書
公
司

民
國
七
十
凹

註註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犯
罪
自
書
平
成
三
年
頁
二
十
二
。

犯
罪
狀
說
及
其
分
析
(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

臺
北
文
笙
書
局

民
國
七
十
入

註
三
了
﹒
吳
學
燕
臺
灣
地
區
社
會
變
遷
與
警
政
建
設

年
六
月
頁
入
十
六
至
入
十
七
。

註
一
一
-
一

•• 

C
N
E
4
P
Z
-
K
P
-
L

可
言
。
這
時
〉h
b
E
H
S
R
H
咱
們
問
§
h
h

司
。
忌
L「E
S
S
E

­

z
m
w
d
司

J門
。
門}
n
u
n切
的
開
門
吉
n
m
H泣
。
口
巳
m戶
口
a
M
H片
。
同
命
的
叩
門
。
口
且
可
口
已
凹
的

l

}
江
口m
﹒
H
m
v
∞
N
-
M
Y
H
O
U
-
-
H
H
ω

﹒

註
一
四•• 

陳
小
紅
「
一
九
入

0
年
代
美
國
社
會
福
利
政
策
的
改
革
方
向
與
啟
示
」
經

濟
法
制
論
叢
第
四
期
民
國
七
十
入
年
七
月
頁
四
。

註
一
五•• 
k
p血
肉
自
ω
S
Z
F
J
A
A口
已
旦
旦
。
囡
"
口
【
同

•• 

口
凹
的m
M
H也
。
"
門
的-
c
.
m
-
z
m
t司ω

宮
門
戶
詞
。
己
已
悶
。

3
2
.
k
p冒
叩
門N
G
U
H
G
∞
ω
-
M
V
-
E
-

註
二
八•• 

同
註
七
。

(
本
文
作
對
此
任
職
於
內
政
部
部
長
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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